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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公告

河北名优特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王海林诉你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限期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 午 9 时（遇 节 假 日 顺
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李鸣：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限你们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2021）
冀 0105 民初 1728 号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
达 期 满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
人民法院。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于相芬：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限你们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2021）
冀 0105 民初 1726 号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
达 期 满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
人民法院。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赵光明：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中心支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 结 。 限 你 们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2021）冀 0105 民初 1724 号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
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韩君儒：
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

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2019）冀 0105 民初
4631 号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冯朝阳：
本院受理原告朱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限期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
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号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吕飞、马晓蕊、曹茜、河北红墙雅悦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新街支

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2021）冀 0105 民初
3490 号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杜青峰、刘从利：
本院受理原告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北 新 街 支 行 诉 你 们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2021）冀 0105 民 初
305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江苏弘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弘霖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平阳分公司、江苏弘
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江苏
弘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

申请执行人石家庄清川建筑设备租
赁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江苏弘霖建设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本 院
（2016）冀 0105 民初 4327 号民事判决书已
发生法律效力，在执行过程中，追加江苏
弘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平阳分公司、江
苏弘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江苏弘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
为被执行人，该案恢复执行，并已立案，
案号为（2019）冀 0105 执恢 22 号并对 3 个
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限制高消费，现
江苏弘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
法 定 代 表 人 张 建 池 向 本 院 提 出 执 行 异
议，张建池认为我院在给其限制高消费
时，张建池已不再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并与本案无关，该公司已处于注销状
态，张建池向本院申请解除对张建池限
制高消费措施。本院给被执行人快递送
达执行异议申请书，均已退回，故向被执
行人公告送达执行异议申请书。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河北省冀东水泥集团唐山宏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河北信投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

你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限期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果进喜、果进东：
本院受理原告河北信投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

你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限期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林蕊：
本院受理原告李健楠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2021）冀 0105 民 初 38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
级人民法院。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关嘉庆：
本院受理原告倪广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2021）冀 0105 民 初 98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
级人民法院。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河北冀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周瑞国：
本院受理原告赵云龙诉被告河北冀导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周瑞国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冀 0105 民初 1836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 们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民 四 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并交纳上诉费，上诉于河北
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沧州圣钰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边玉辉诉被告沧州圣钰

装 饰 装 修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承 揽 合 同 纠 纷 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 院（2021）冀 0105 民 初 179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限 你 们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民四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纳上诉费，上诉
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吴建杰：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冀
0105 民初 5955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 午 9 时（遇 节 假 日 顺
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9 月 3 日，在外潜逃 26 年之久的
在逃人员王某甲在家人的陪同下，来
到沧县公安局投案自首。直到这一
刻，王某甲方如释重负。而更加释怀
的还是沧县公安局参战民警们，26 年
来，为抓获王某甲，他们劳苦奔波，走
过了一条漫长的追逃路，其中的艰辛
无以言表。

坐在记者面前的沧县公安局刑
警大队姚官屯中队中队长苏同才，是
沧县公安局的一名老刑警，是这起案
件侦破的见证者、参与者，也是终结
者。他燃起一支香烟，伴随着缕缕烟
雾的升腾，26 年间的历历往事在他的
眼前浮现——

时光回溯到 1995 年。
3 月 4 日一大早，家住沧县大官

厅村村民李某、孟某相继拨打了沧县
公安局报警电话，称各自家里饲养的
生 猪 一 夜 间 被 盗 ，共 计 4 头 。 接 警
后 ，该 局 刑 警 大 队 民 警 迅 速 赶 到 现
场，进行调查取证。

有村民反映，他曾发现了一辆可
疑汽车，并记下车牌号。民警立即根
据这一线索展开调查，但由于所记车
号有误，这一线索被迫中断。

正当民警紧锣密鼓对此案展开
侦查时，该县境内又相继发生了数起
生猪被盗案件：

3 月 13 日，在当时的穆官屯乡辖
区内，有 3 个村庄的 9 头生猪一夜之
间被盗走；

3 月 28 日，七里店、注家铺辖区
内，有 4 个村庄一夜之间被盗生猪 10
余头；

4 月 15 日，薛官屯乡李某家生猪
被盗。据李某称，当晚他在熟睡中，
忽然被一阵汽车马达声惊醒，他意识
到可能有人盗猪，立即叫醒儿子。父
子二人一起跑出来，看到有一辆载着
猪的汽车正在发动。李某上前一把
抓住汽车倒车镜，儿子则死死扒住汽
车 后 车 帮 ，不 料 车 厢 内 打 过 来 一 闷
棍，儿子顿时被打伤，盗贼趁机驾车
逃跑。由于车帮没打好，猪又从车上
滚落下来……

在当时，一头肥猪的价钱就是平
民 百 姓 半 年 乃 至 一 年 的 生 活 费 用 。
看到一年的辛劳一夜之间化为泡影，
被盗的村民痛惜不已，叫苦连天。民
警们看在眼里，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
瓶，他们在痛恨盗贼的同时，决心不
惜一切尽快为民除害。

经过对多处生猪被盗现场的勘
查，办案民警发现，这一系列案件存
有 4 个共同点：一是案发现场均位于
靠近乡村柏油路两侧的村庄内，二是
现场均留有用白色药片与玉米面掺
拌成的混合物，三是现场留有相同种
类的嫌疑人雨鞋痕迹，四是现场均有
相同的机动车轮胎的痕迹。

系列生猪被盗案的发生，给当地
群众带来恐慌，引起了时任沧县公安
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当年 3 月中旬，

一次全警动员大会在沧县公安局召
开——

在会上，局领导向大家通报了各
地生猪被盗案件的情况，讲述了犯罪
嫌疑人的作案特点，要求各股、所、队
乃至每位民警集中精力，搜集案件线
索，并组织了数支巡逻队伍，在重点
部 位 蹲 坑 守 候 。 同 时 ，在 各 交 通 要
道、路口安排警力进行设卡拦截。全
体民警按照各自分工，迅速到达指定
位置，开展工作。

伴随着案件侦破的不断深入，当
年的 5 月 15 日，办案民警终于获取了
一条重要的线索——当天，沧县某乡
计生办工作人员下村搞计划生育工
作，晚 10 时返乡时，在村边发现路旁
停着一辆蓝色双排货车。其中一名
工作人员觉得可疑，便上前询问，当
时车上仅有一人。工作人员问车上
人是干什么的？车上人说是来村里
喊人去山东拉货。工作人员又问车
上人是哪儿的，叫什么？车上人回答
说是青县某村的，叫王某乙。工作人
员又问去村上找的人叫什么？车上
人 讲 叫 王 某（后 证 实 车 上 人 就 是 王
某）。工作人员随即记下该车的车牌
号。返回乡政府后，工作人员立即将
上述情况报告给派出所所长辛敬华，
辛敬华马上带民警前往该村。但此
时该车已经离开。

根据某乡计生办工作人员提供
的 线 索 ，办 案 民 警 立 即 来 到 市 车 管
所 ，对 嫌 疑 车 辆 进 行 查 证 。 经 查 得
知，该车系天津产雁牌双排货车，车
主是青县某村的村民王某甲。

容不得半刻耽搁，局领导带领办
案民警火速赶到青县。为不打草惊
蛇，办案民警决定对疑犯进行秘密侦
查。经调查，得知王某甲确是青县某
村 人 ，家 中 也 确 有 一 辆 雁 牌 双 排 货
车。而王某所说的王某乙，住在青县
城区某村。王某乙曾在青县某机关
单 位 开 过 几 年 车 ，眼 下 给 王 某 甲 开
车。

据此，当晚 10 时许，在青县警方
的协助下，办案民警驱车来到王某乙
家，看到其家门前正好停有一辆蓝色
天津雁牌双排货车。办案民警立即
冲进王某乙家中，将在家中正准备休
息的王某乙抓获。

在强大的审讯攻势面前，王某乙
如实供认了自 1994 年 12 月以来，伙
同王某甲、王某丙、王某丁多次交叉
结伙盗窃生猪的作案事实，所盗生猪
全部卖给了大城县的于某。办案民
警迅速行动，一举将王某丁、于某在
其家中擒获。随之，乘胜追击，又火
速赶到石家庄市，将在此地打工的王
某丙抓获归案。

然而，此时的王某甲似乎已听到
了风声，潜逃了。其后不久，王某甲
的妻子也下落不明。

经进一步审讯，办案民警查明，
该盗猪团伙中，王某甲与王某丙是本
家兄弟，与王某丁是本家叔侄，与王
某乙是多年的老相识。该团伙以王
某甲为主导，其他 3 人均是受雇于王
某甲。其中，王某乙是司机，负责开

车；王某丙开始与王某甲负责抬猪，
后因得不到过多的钱，去了石家庄打
工。缺了人手后，王某甲又找到了王
某丁。而每次偷猪时，都由王某甲负
责提前用安眠药与玉米面粉和成诱
饵，然后投放。

由于该团伙作案时间较长，地域
较广，且作案次数多，办案民警采取
了边辨认、边调查、边配合审讯的方
式，对所有案情一一进行查证。在 30
余天的时间里，办案民警共走访了 7
个县市区、43 个乡镇、103 个村庄、138
个农户，最终彻底查清了该团伙盗窃
生 猪 的 全 部 作 案 事 实 ：自 1994 年 12
月至 1995 年 5 月间，在近 6 个月的时
间内，该盗猪团伙先后在青县、沧县、
大城、南皮、河间、文安及沧州市区盗
窃作案 138 起，盗窃生猪 164 头，案值
15 万余元。所盗生猪全部以低于市
场的价格销给了于某。

1999 年 4 月 ，除 王 某 甲 在 逃 外 ，
被告人王某乙、王某丙、王某丁及于
某最终分别被判处刑期不等的有期
徒刑，受到了法律的处罚。

时光飞逝，转眼 26 年过去。
26 年间，沧县公安局领导班子虽

几 经 调 整 ，案 件 主 办 民 警 也 几 次 换
人，但每一任领导都没有放弃对此案
的重视，接手该案件的民警也始终没
有放弃对王某甲的抓捕。

2005 年，办案民警经工作，获取
了一条王某甲曾在山西某煤矿出现
的线索。办案民警立即赶到山西进
行摸排。但当民警们摸排了数十家
煤 矿 后 ，依 然 没 能 发 现 王 某 甲 的 踪
迹。

随后，在公安机关开展的多次行
动 中 ，特 别 是 在 2011 年“ 清 网”行 动
中 ，沧 县 公 安 局 更 是 进 一 步 加 大 力
度，穷尽手段。然而，由于受当时侦
破手段的限制，对王某甲的抓捕没有
取得任何进展。

在这期间，围绕王某甲的社会关
系，特别是其近亲属，办案民警无数
次对他们做工作，引导他们规劝王某

甲主动投案自首，但最终也是收效甚
微。

去年 8 月，沧县副县长、公安局
局长赵邯川到任后，再次将此案摆上
案头。局里重新成立了以主管副局
长袁守增为组长，刑警大队教导员刘
桂树、姚官屯刑警中队中队长苏同才
为副组长的专案组，并重新明确了以

“抓捕为主、招降为辅”的工作思路，
对抓捕王某甲的工作进一步推进。

今年 8 月下旬，在公安局开展的
“燕赵-砺剑铸盾 2021”专项行动中，
沧县公安局一方面将王某甲等 18 名
历年在逃嫌犯进行公开网上悬赏缉
捕，另一方面由局领导包片督导上网
单位缉捕在逃嫌犯。按照局里的部
署，姚官屯刑警中队先后多次联合局
合成作战中心，对王某甲的轨迹与关
系人信息进行分析研判。

民警分析，王某甲作案后很可能
与其妻子一起潜逃。王某甲 1951 年
出生，现已 71 岁，年逾古稀，且长期
在逃的他，必定是年老体弱，甚至已
失去了劳动能力，需要人照顾。他的
几个成年已婚子女有可能对他和妻
子 提 供 帮 助 ，应 该 知 道 其 下 落 。 据
此，抓捕民警先后多次深入到王某甲
子女家中，与其耐心地讲政策、说法
律、明利害、辨是非，告知他们只有劝
父亲投案自首才是最佳选择。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民警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反复耐心、细致、
深入的工作，终使其子女认识到王某
甲外逃的危害性及对其子女后代的
影响，表示愿意配合警方工作。

9 月 3 日，在其子女的规劝下，这
个整整潜逃了 26 年，26 年间在煤矿
打过工、在山里给人家放过羊，从青
丝变白发，每日过着朝不保夕、时刻
惶恐不安日子的王某甲终于跨进了
沧县公安局的大门……

苏同才对记者说：“整整 26 年，
我们的确是付出了许许多多。但我
们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我们最终是
胜利者！”

此时此刻，记者看到，在苏同才
的脸上，洋溢着成功者的喜悦！

26年漫漫追逃路
□ 文/图 河北法制报记者 陈兆扬 河北法制报讯 （王耀华）9 月 1 日，灵寿

县公安局雷霆出击，连夜抓获两名涉嫌诈骗的
犯罪嫌疑人，快速打响“金盾风暴”严打整治系
列专项行动“第一枪”。

近日，灵寿县公安局连续破获多起大货车
司机偷逃高速过路费案件，涉案犯罪嫌疑人通
过倒换高速通行卡偷逃过路费。石家庄市公
安局打响“金盾风暴”战役后，灵寿县公安局快
速反应，立即对“掸尘”阶段案件线索进行深挖
细查，实施精准打击。该局刑警大队民警第一
时间对多起大货车司机偷逃高速过路费案件
深度剖析研判，发现另一名大货车司机马某涉
嫌倒换高速通行卡偷逃过路费，并准确锁定倒
卖通行卡的“高速黄牛”张某。9 月 1 日晚，抓
捕 民 警 兵 分 两 路 ，连 夜 将 涉 案 犯 罪 嫌 疑 人 马
某、张某抓获。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马某对其向张某购买
“短途卡”偷逃高速过路费的不法事实供认不
讳。犯罪嫌疑人张某供述了其自 2019 年以来，
伙同他人将高速公路联网收费一卡通倒卖给
马某等 25 名大货车司机，帮助他们 900 多次偷
逃高速过路费 100 余万元，自己非法获利 10 万
余元的不法事实。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马某已被依法采
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灵寿警方速擒“高速黄牛党”

倒卖通行卡偷逃高速
过路费100余万元

河北法制报讯 （李跃安 张怀平 张蕾）
一对情侣分手后，男子半夜竟找来开锁公司打
开前女友住所房门，强行进入。女子报警后，
该男子因非法侵入他人住宅，被滦南警方拘留
又罚款。

9 月 1 日 凌 晨 3 时 许 ，该 所 接 辖 区 郭 某 报
警，称有人强行将其门锁破坏，进入其租住房
屋。经查，凌晨 3 时许，郭某前男友李某谎称自
己将家里钥匙弄丢，找来开锁人员打开郭某租
住房屋门。在未经郭某允许的情况下，李某强
行进入室内。被破门声吵醒的郭某报警后，李
某迅速离开现场。

因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李某被滦南警方依
法行政拘留 7 日、罚款 300 元。

深夜强入前女友住所
男子被拘留又罚款

河北法制报讯 （李培）在“金盾
风暴”严打整治“掸尘”行动中，石家
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胜北派出所主
动 出 击 ，重 拳 打 击 各 类 违 法 犯 罪 行
为。9 月 9 日，该所闻警即动，快速反
应，成功抓获一名涉嫌寻衅滋事的犯

罪 嫌 疑 人 ，有 效 净 化 了 辖 区 社 会 风
气。

9 月 8 日晚上 7 时许，胜北派出所
接到报警：在辖区四水厂路某小区里
有人砸车，并在小区内干扰居民正常
出 行 。 该 所 民 警 立 即 出 动 ，快 速 反

应，民警到现场后嫌疑人已经离开，
办案民警连夜调取现场公共视频，发
现嫌疑人案发后进入该小区某单元
楼内。随后办案民警调取嫌疑人现
场截图，通过技术手段，成功锁定嫌
疑人杜某某。该所立即组织警力连

夜对该人进行抓捕，于次日凌晨 2 时
许 成 功 将 杜 某 某 控 制 ，并 带 至 派 出
所。经讯问，杜某某因工作不顺，当
天 心 情 不 好 ，跟 朋 友 一 起 喝 了 很 多
酒。酒后回家的时候，随意拦截小区
内 业 主 ，肆 意 打 砸 停 在 小 区 内 的 车
辆。杜某某对其涉嫌寻衅滋事的违
法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嫌疑人杜某某已被依法刑
事拘留。

酒后寻衅滋事 警方连夜抓捕

图为民警正在分析研判案情图为民警正在分析研判案情。。

河北法制报讯 （王博超）9 月 9 日，肃宁
县公安局通过缜密侦查，连日奋战，成功破获
系列盗窃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案，查获被盗摩
托车 1 辆、电动自行车 7 辆。

9 月份以来，该局先后接到群众报警称：停
放在商场门口、酒店停车场的摩托车、电动自
行 车 被 盗 。 群 众 利 益 无 小 事 ，小 案 连 着 大 民
生。局党委高度重视，立即抽调城关和万里派
出所警力组建专案组，对盗窃案件展开侦破。

经过现场勘查、摸排走访、分析研判等系
列工作，专案组发现系列案件作案手法极为相
似，遂果断决定并案侦查。工作中，民警通过
对调取的视频资源进行分析，发现犯罪嫌疑人
反侦查意识较强，为了规避视频，其作案路线
随 时 改 变 ，给 案 件 侦 破 带 来 一 定 的 困 难 。 对
此，专案组及时调整工作方向，进一步扩大侦
查范围，民警从上千条的信息中抽丝剥茧，寻
找蛛丝马迹，最终锁定付佐镇的边某某有重大
作案嫌疑，但此时边某某已闻风而逃。9 月 9
日，在相关警种的大力配合下，民警循线追踪，
兵分三路实施抓捕，下午 3 时许，民警在沧州市
区将犯罪嫌疑人边某某擒获。

经审讯，边某某交代了自今年 9 月份以来，
先后 8 次在肃宁县城商场门口、酒店停车场盗
窃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作案事实。

目前，边某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摩托车电动车频被盗
肃宁警方循线擒盗贼

生猪被盗 案件频发

秘密摸排 疑犯落网

追招并举 主犯投案

全警上阵 全力破案


